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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顺利开展工作和履行各项职责，规范公司董事会内部运作，根据董事会日常工

作需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董事会经费是指用于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下属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相关活动

及各项业务开支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董事会经费应本着合法合规、勤俭节约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四条 董事会经费使用范围包括： 

（一） 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所需经费； 

（二） 以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或董事长名义组织的各项活动经费； 

（三） 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因履行职责聘请专业机构或顾问发生

的费用； 

（四） 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为履行职责而发

生的差旅费、会议费、招待费等）； 

（五） 独立董事津贴； 

（六） 董事、监事及相关工作人员学习、培训、考察的费用； 

（七） 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工作有关的其他费用。 

第五条 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以及监事会因行使职权或业务需要，有

权聘请律师、审计师、财务顾问等专业机构或人员为其提供专业意见，所发生的合理费用由

公司支付，在董事会经费中列支。 

上述费用不包括公司为定期财务审计、内控服务等专项服务支付的费用。 

第六条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原则上由其自行承担。 

第七条 董事会经费每年的额度由董事会秘书在年初提出专项申请、经董事长批准后，

纳入公司当年财务预算方案。 

    董事会经费当年使用额度确定后，原则上不得超额使用，如确实需要增加费用，需经董

事长批准。 

第八条 以董事会或董事长名义组织的各项活动所需经费的支出，报董事长批准, 董事

会办公室执行；除此之外的其它日常开支，由董事会秘书审批，董事会办公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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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公司财务部门对董事会经费进行财务管理。 

第十条 董事会经费当年额度内未使用部分，不再结转。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修改。 

 

 

 
 




